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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相關規定修正情形

　羅莉婷（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為使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有所依循，業訂頒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並彙編執行作業手

冊，為期完善，每年均參酌各機關意見檢討修正，本文謹就 109 年度修正重點臚列說明，以供各

界參考。

壹、前言

為使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相關規定更臻完善，行政院主

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

於 108 年 8 月 2 日函請中央各

主管機關與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提供修正意見，經參酌所

提意見檢討，業完成修正各機

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下簡

稱執行要點），並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以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080102995 號函分行各機關據

以執行，至執行作業手冊部分

則於同年月 18 日彙編完成，並

同步登載於主計總處網站，本

文謹就 109 年度相關規定檢討

修正情形作重點說明，以供各

界參考。

貳、109 年度執行要點

主要修正內容

本執行要點共 55 條，本

次修正 10 條，除配合預算執行

現況及部分地方政府組織設置

情形酌修文字外，主要修正重

點如下（下頁表 1）：

一、為督促各機關於工程開

始時即應務實考量其設計

之合理性，而非後端以追

加預算或刪減工項方式因

應，新增各項公共工程及

房屋建築計畫自設定建築

標準時，即應審酌工程定

位及功能妥適規劃，並落

實於預算編列、設計、施

工、監造及驗收等各階段

之規定（第 16 點第 2 項前

段）。

二、原規定 500 萬元以上科

學儀器原則應開放共用

服務，考量科技部將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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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及貴重儀器開放共同

管理平台收錄資料金額調

整為 1 千萬元，爰配合修

正，並依法規慣例修正文

字等（第 16 點第 2 項後

段）。

三、為促使各機關合理運用人

力，以撙節非固定用人成

本，新增以業務費進用臨

時人員或運用派遣勞工，

應依現行相關作業規範

從嚴核實進用或運用之

規定（第 18 點第 2 項）。

四、原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

預算內所列補助地方經

費，其撥款應查明計畫

執行進度，核實撥付，

為促使各機關合理撥款，

行政院業於 108 年 10 月

3 日函頒「中央各機關對

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

之 撥 款 原 則 」， 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

並適用自該日起尚未撥

付之款項，爰修正增列

相關規定（第 19 點第 1

項）。

表 1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六、…。

各機關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及

房屋建築計畫，應自設定建造標準

時，即審酌其工程定位及功能，對

應提出妥適之建造標準，並從預算

編列、設計、施工、監造到驗收各

階段，均依所設定之建造標準落實

執行，以有效運用政府預算；購置

教學或研究用科學儀器，以及補

（捐）助研究機構購置科學儀器，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原則應開放

共用服務，以減少政府非必要之採

購。

十八、…。

各機關應本撙節用人精神及業

務實際需要，合理配置人力，如為

應短期或特定業務需要，需以業務

費進用臨時人員或運用派遣勞工，

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及「行政

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從嚴核實進用或運用，並依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構）檢討運

用勞動派遣實施計畫」確實檢討辦

理。

十九、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內所列補

助地方政府經費，實際撥款時應先

查明各受補助地方政府提報之計畫

實際執行進度、經費（含地方分擔

款）支用情形，依「中央各機關

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

則」及相關補助規定，覈實撥付，

…。

十六、…；教學或研究用，以及補 (捐 )

助研究機構購置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科學儀器，原則應開放共用服

務，以減少政府非必要之採購。

十八、…。

十九、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內所列補

助地方政府經費，實際撥款時應先

查明各受補助地方政府提報之計畫

實際執行進度、經費（含地方分擔

款）支用情形，覈實撥付，…。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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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 0 9 年度執行作  
業手冊之修訂及

分行

一、「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

預算分配注意事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三、…。其中所列各附屬單位預算繳庫盈餘（賸餘），其

歲入分配預算之編列，應依「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

解庫注意事項」、「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

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營業基金全年度預算所列解繳國庫盈餘，主管

機關應切實督促依期解繳：

1. 資本含有民股者，除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度

盈餘，依章程及董事會決議分派之繳庫月份

核實編列外，其餘全數編列於十二月份。

2. 資本不含民股之各事業機構全年度預算所列

解繳國庫盈餘，…。

（二）前款第二目四月份、七月份、十月份分配解庫款

…。

（三）各其他特種基金全年度預算所列現金解繳國庫，

…。上開七月份分配解繳國庫款，於半年結算時

如因發生短絀或估計年度賸餘較預算減少時，得

報請基金主管機關審核，轉洽商財政部免繳或依

實際賸餘分配解繳國庫，並通知審計部及主計總

處。

四、各機關歲出預算，…，其辦理分配預算時，並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

（六）各機關預算內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應就全年度補

助預算數，配合各補助計畫執行預定進度，並依

「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

則」及所定補助規定應撥數額，妥為分配。

三、…。其中所列各附屬單位預算繳庫盈餘（賸餘），其

歲入分配預算之編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營業基金全年度預算所列解繳國庫盈餘，主管

機關應切實督促依期解繳，除資本含有民股者

應全數編列於十二月份外，得就資本不含民股

之各事業機構全年度預算所列解繳國庫盈餘，

…。

（二）前項四月份、七月份、十月份分配解庫款…。

（三）各其他特種基金全年度預算所列現金解繳國庫，

…。上開七月份分配解繳國庫款，於半年結算

時如因發生短絀或估計年度賸餘較預算減少時，

得洽商財政部免繳或依實際賸餘分配解繳國庫，

並通知審計部及主計總處。

四、各機關歲出預算，…，其辦理分配預算時，並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

（六）各機關預算內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應就全年度補

助預算數，配合計畫預定進度及實際經費需求，

妥為分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 2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本注意事項經行政院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以院授主預字

第 1080102853A 號函修正，主

要修正重點如下（表 2）：

（一）配合「國營事業機構營

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

於 108 年 6 月間增訂「資

本含有民股之事業機構

公司章程訂明前三季或

前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

或虧損撥補提董事會決

議之者，應於決議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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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紅利後一個月內完

成繳庫。」之規定，增

列資本含有民股之事業

機構在年度進行中分派

盈餘時，其解繳國庫盈

餘之分配作業規範（第

3 點第 1 項第 1 款）。

（二）原規定其他特種基金 7

月份分配解繳國庫款無

法達成預定目標之通知

作業程序，依「中央政

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

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

項」第 2 點第 2 項規定，

增訂在洽商財政部前，

先報請基金主管機關審

核之程序（第 3 點第 1

項第 3 款）。

（三）原規定各機關預算內補

助地方政府經費，應就

全年度補助預算數配合

計畫預定進度及實際經

費需求妥為分配，配合

行政院於 108 年 10 月 3

日函頒「中央各機關對

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

之撥款原則」，爰配合

修正增列相關規定（第

4 點第 6 款）。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

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

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經行政院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以院授主預

字第 1080102769 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12 點、第 13 點及第 14

點，主要係為避免其規定文字

與「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

分配注意事項」不一致，而衍

生執行疑義，爰配合酌修（下

頁表 3）。

三、「直轄市及縣（市）

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

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經行政院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以院授主預

字第 1080102853B 號函修正第

3 點，係配合公司法於 107 年 8

月 1 日新增第 228 條之 1：「公

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

了後為之」之規定，及為期與

中央規範一致，爰參照「中央

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

事項」第 3 點第 1 款相關規定，

增訂資本含有民股之事業機構

在年度進行中分派盈餘時，其

解繳公庫盈餘之分配作業規範

（第 41 頁表 4）。 

四、彙編各機關單位預算

執行作業手冊

茲為利使用者更易快速查

閱，109 年度執行作業手冊之

目錄，改按適用對象分為「壹、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共同

適用」、「貳、中央適用」及

「參、直轄市、縣（市）適用」

3 大類，其中第貳類及第參大

類項下，再分為「作業規定」

與「書表格式」2 類，並連同

上開規定修正結果，將現行執

行手冊收錄之法規，按前述分

類及歲出用途別科目順序予以

重新排序，其中：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

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

點」、「各機關執行單

位預算有關用途別科目

應行注意事項」、「各

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

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

工表」及「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業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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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三、…以特定收入為財源於總預算內註明收支併列或撥充

特定支出者，其預算之執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收支併列案款，應於年度開始前填具「收支併列

案款執行方式表」，隨同分配預算表附送。

（二）收支併列案款，…；特定收入如有超收，除經行

政院、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外，不得超支；

如有短收，其支出以已實現之收入數為限。

（三）…。

十二、會計年度終了後，各機關本年度或以前年度歲入、

歲出款項及債務舉借部分，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

入，應即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收款，其餘須

經核准保留始得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之收入、已發

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連同債務舉借部分，

應填具保留數額表七份，…。

　　　　　行政院核定之預算保留，應通知審計部、財政

部、各該主管機關，並副知原編送機關。

　　　　　…。

十三、各機關於接獲保留核定或該管審計機關修正決算增

（減）列應付數、保留數後，應即據以填具歲入、

歲出保留分配表（自動轉入下年度之應收款亦應

辦理歲入保留分配），並…辦理預算分配，其通知

程序與申請預算保留相同，歲出保留修改分配亦

同。…。

十四、各機關歲出款項之保留在未經核定前，…，得在原

申請保留年度科目經費內先行預付，…。

　　　　　各機關辦理前項先行預付，須編送「歲出保留

款暫列數額表」，送國庫署據以建檔，暫列數額表

得運用網路採電子簽章方式傳送。

三、…以特定收入為財源於總預算內註明收支併列或撥充

特定支出者，應填具「收支併列案款執行方式表」，

隨同分配預算表附送，其預算之執行，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收支併列案款，…；其有短絀時，關於支出預算之

執行，最多以已實現之收入數額為限。

（二）…。

十二、會計年度終了後，各機關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須經核

准保留始得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之收入、已發生尚

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連同債務舉借部分，均須

填具保留數額表七份，…。

　　　　　行政院核定之預算保留結果，應通知審計部、

財政部及各該主管機關，副知原編送機關各一份

（另國防部保留核定結果送財政部二份）。

　　　　　…。

十三、各機關於接獲保留核定或審計部修正決算增（減）

列應付數、保留數後，應即據以填具歲入、歲出保

留分配表各七份，並…辦理預算分配，其通知程序

與申請預算保留相同。…。

　　　　　各機關於年度進行中，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第十一點規定，須修改歲出保留分配預算時，

應於歲出保留分配表上註明「第 × 次修改」字樣，

其修改表之編送及核定程序與歲出保留分配預算相

同。

十四、各機關歲出款項之保留在未經核定前，…，得在原

申請保留年度科目經費內，編列「歲出保留款暫列

數額表」，送國庫署據以建檔，在暫列數額範圍內

先行預付，…。

　　　　　前項暫列數額表得運用網路採電子簽章方式傳

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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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陸續修訂，爰配合

修正。

（二）另配合執行要點修正、

新增預算控制規定等，

將「財政紀律法」、「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

用要點」、「行政院運

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

項」、「行政院暨所屬

機關（構）檢討運用勞

動派遣實施計畫」及

「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

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

原則」等，新增納入本

作業手冊。

肆、結語

109 年度執行要點及單位

預算執行作業手冊之修正，係

依 108 年度原有規範，參酌中

央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意見修

正，除配合地方政府組織現況

等修正文字外，主要著重於督

促各機關合理執行預算，增列

相關預算控制規定，包括各機

關執行各項工程時應於辦理先

期準備工作時，即審酌工程定

位及功能妥適規劃並落實於執

行、以業務費運用非典人力應

按現行作業規定妥適管理及中

央各機關所編補助地方經費應

按「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

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核實

撥付等，期能提昇政府整體經

費使用效率。各機關應確實落

實上開執行規定，倘如有窒礙

或未盡周妥處，亦可提出建議

意見，供主計總處作為未來檢

討研修作業規定之參考。

表 4　直轄市及縣（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
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三、…各附屬單位預算應行繳庫之盈

餘（賸餘），其歲入分配預算之

編列，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資本含民股之營業基金，

除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度

盈餘，依章程及董事會決

議分派之繳庫月份核實編

列外，其餘悉數分配於預

算編列年度之十二月份。

三、…各附屬單位預算應行繳庫之盈

餘（賸餘），其歲入分配預算之

編列，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資本含民股之營業基金，

悉數分配於預算編列年度

之十二月份。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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